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取消的证明材料清单
（县级27项）
	序号
	证明材料
	涉及的办事
事项
	证明索要
单位
	证明开具
单位
	取消后的办理
方式

	1
	社保缴费证明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医疗保障部门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网络核验、主动核查等方式核实

	2
	举办者资质证明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民政部门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3
	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工作单位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4
	近亲属关系证明
	工伤认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5
	人员死亡的证明材料
	社会保险费征收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医疗机构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6
	亲属关系证明
	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审核、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审核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员会
	不再提交

	7
	家庭成员的关系证明
	申请职工因工死亡待遇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
	不再提交

	8
	死亡的证明证明材料
	申请职工因工死亡待遇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医疗机构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9
	工亡职工关系证明
	申请职工因工死亡待遇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
	不再提交

	10
	就读证明
	工伤保险待遇审核（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社保经办机构
	学校
	不再提交

	11
	医疗机构等级证明
	医疗保险待遇审核
	社保经办机构
	卫生健康部门
	不再提交

	12
	医疗机构定点证明
	医疗保险待遇审核
	社保经办机构
	卫生健康部门
	不再提交

	13
	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证明/转院证明
	医疗保险待遇审核（异地就医）
	社保经办机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医疗保障部门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网络核验、主动核查等方式核实

	14
	法定继承人身份证明及与死亡失业人员关系证明
	失业保险待遇审核——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审核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15
	符合供养条件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失业保险待遇审核——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审核
	社保经办机构
	民政部门
	不再提交

	16
	死亡的证明材料
	在职、退休死亡终止缴费
	社保经办机构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医疗机构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17
	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及缴费情况证明
	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医疗保障部门
	通过内部调查、信息共享、网络核验、主动核查等方式核实

	18
	遗属生存、生育、婚姻等情况证明
	申请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19
	死亡的证明材料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人民法院、医疗机构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20
	亲属关系证明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21
	计划生育证明
	相关荣誉提高退休费比例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工作单位
	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

	22
	居住地关系证明
	社会保险登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23
	就业证明
	社会保险补贴审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单位
	不再提交

	24
	离职证明（部分人员适用）
	就业创业证核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原用工单位
	不再提交

	25
	未就业证明
	就业创业证核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村（居）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26
	社保缴费年限证明
	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公益性岗位补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医疗保障部门、使用公益性岗位的单位
	不再提交

	27
	进城务工证明
	就业再就业职业培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村民委员会
	不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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